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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五丰”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新五丰变更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2021 年 6 月 9 日，新五丰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湖南新五丰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52,365,383 股

新股。此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2,999.00 万元

（含本数）。 

2021 年 11 月 5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52,365,383 股，每股面值 1.00 元，

每股发行价格 6.76 元，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102,999.00 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779.56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2,219.44 万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全部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健验[2021]2-44

号）。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存放银行签订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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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2年5月31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61,107.09万元，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原拟投入募集资金 已投入募集资金 

1 湖南新五丰存栏 4.32 万头母猪场项目 51,076.40 9,184.49 

2 补充流动资金 51,922.60 51,922.60 

合计 102,999.00 61,107.09 

 

二、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公司原“湖南新五丰存栏4.32万头母猪场项目”（以下简称“原项目”）投

资总额为106,028.24万元，原拟投入募集资金51,076.40万元。原项目系由公司租

赁多个第三方建设的养猪场作为养殖基地进行母猪的专业化饲养，包含公司在湖

南区域租赁的8个专业化母猪养殖场（对应8个子项目），规划存栏母猪数量4.32

万头、年出栏仔猪数量108万头。 

受部分母猪养殖场出租方租赁场地建设进度缓慢影响，拟对原项目中的子项

目募集资金进行变更，原项目中的子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拟变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子项目简称 
原拟投入募集

资金 

目前已实际投入

的募集资金 

调整后拟继续

投入募集资金 
变更原因 

1 宁乡亥土 7,152.00 1,541.00 2,921.45 
预计募集资金

使用将有剩

余，变更部分

资金用途 

2 益阳迎辉 1,022.00 257.97 - 

3 永州华鑫 8,582.40 1,689.19 1,927.83 

4 华容润丰 14,304.00 5,696.34 5,231.92 

5 衡东瑞新 1,382.40 - - 

不再使用募集

资金投入，变

更资金用途 

6 常宁野奢 5,760.00 - - 

7 田中润丰 7,152.00 - - 

8 武冈宝蒲 5,721.60 - - 

合计 51,076.40 9,184.49 10,081.20  

注：变更后原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将根据各项目的实际使用情况在上述序号1-4的各子

项目中进行分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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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上述拟终止或变更部分资金用途的子项目中的31,810.71万元拟变更用

于下列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的募集资金 

1 宁远舜新屠宰冷链物流配送项目 14,092.31 2,925.00 

2 双峰县石牛乡 3600 头原种猪场项目 20,253.55 18,602.72 

3 郴州市苏仙区城北屠宰场搬迁提质扩容项目 15,965.34 4,950.00 

4 
东安新五丰生物饲料有限公司新建饲料厂项

目 
7,142.00 1,960.00 

5 湖南新五丰存栏 2.04 万头母猪场项目 51,993.74 3,372.99 

合计 109,446.94 31,810.71 

上述变更后的项目所需资金超过拟使用的募集资金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

解决。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公司原项目为租赁养殖项目，项目的实施进度与出租方的资金筹措能力及租

赁场地的建设进度有关，受行业周期进入低谷、建筑材料价格上涨等市场环境变

化的影响，原项目拟租赁的部分场地建设进展缓慢，导致出租方无法按预期交付

场地，公司无法及时投产。为了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更好的维护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公司结合现阶段及未来行业发展趋势，本着控制风险、审慎投资的

原则，决定对原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上述调整。 

四、新项目的具体内容 

（一）宁远舜新屠宰冷链物流配送项目 

1、项目名称：宁远舜新屠宰冷链物流配送项目。 

2、实施主体：湖南舜新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新食品”），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公司认缴出资 6,500.00 万元（截止目前已实缴出资 3,575.00 万

元），持股比例 65%，对其拥有控制权。 

3、项目建设内容及建设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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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拟建设生猪屠宰综合加工车间、动力中心、污水处理区、深加工车间

及相应的配套设施，从事生猪的屠宰、加工、冷链配送业务。该项目生产规模为

年屠宰生猪 50 万头，物流冷库 4,000 吨。该项目用地已取得不动产权证（湘（2021）

宁远县不动产权第 0033244 号）。 

4、投资概算 

该项目总投资 14,092.31 万元（建设投资+铺底流动资金），其中建设投资

13,498.75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593.56 万元。 

5、项目建设工期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 1 年。 

6、预计经济效益 

本项目所得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8.04%，所得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9.22 年

（不含建设期）。 

7、项目审批与环评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宁远县发展和改革局备案文件（宁发改审批[2021]1 号）、永州

市生态环境局环评批复文件（永环评[2021]4 号）。 

8、实施方式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舜新食品补充实缴出资 2,925.00 万元，并由舜新食品实

施本项目。 

（二）双峰县石牛乡 3600 头原种猪场项目 

1、项目名称：双峰县石牛乡 3600 头原种猪场项目。 

2、实施主体：双峰县吉宏农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双峰吉宏”），

公司持股 100%，对其拥有控制权。 

3、项目建设内容及建设规模 

本项目拟新建存栏 3600 头种猪场、存栏 300 头种公猪站。项目主要建设栏

舍，配套建设集中车辆洗消中心、污水处理、病死猪无害化处理、道路停车场及

场区工程、绿化工程等。该项目所使用的农村土地为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取得，

土地流转已向村委会及当地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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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为 20,253.55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8,815.30 万元（包括引种费

3,090.0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438.25 万元。 

5、项目建设工期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 1 年。 

6、预计经济效益 

本项目所得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23.03%，所得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5.26 年

（含建设期）。 

7、项目审批与环评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双峰县发展和改革局备案文件（备案[2020]167 号）、娄底市生

态环境局环评审批文件（娄环双审[2021]14 号）。 

8、实施方式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对双峰吉宏进行增资或借款，并由双峰吉宏实施本项目。 

（三）郴州市苏仙区城北屠宰场搬迁提质扩容项目 

1、项目名称：郴州市苏仙区城北屠宰场搬迁提质扩容项目。 

2、实施主体：湖南双新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新食品”），注册资本

12,000.00 万元，公司认缴出资 6,600.00 万元（截至目前已实缴出资 1,100.00 万

元），持股比例 55%，对其拥有控制权。 

3、项目建设内容及建设规模 

本项目拟建设屠宰车间、排酸车间、分割车间及配套设施等。项目生产规模

为年屠宰生猪 85 万头，物流冷库 5000 吨。该项目用地已取得不动产权证（湘

（2022）苏仙不动产权第 0007779 号） 

4、投资概算 

本项目投资总额 15,965.34 万元（建设投资+铺底流动资金），其中建设投资

14,628.18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337.1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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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建设工期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 1 年。 

6、预计经济效益 

本项目所得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11.89%，所得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7.45 年

（不含建设期）。 

7、项目审批与环评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郴州市苏仙区发展和改革局备案文件（苏项证[2021]302 号），

本项目正在办理环评事宜。 

8、实施方式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双新食品补充实缴出资 4,950.00 万元，并由双新食品实

施本项目。 

（四）东安新五丰生物饲料有限公司新建饲料厂项目 

1、项目名称：东安新五丰生物饲料有限公司新建饲料厂项目 

2、实施主体：东安新五丰生物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安新五丰”），

注册资本 4,000.00万元，公司认缴出资 2,800.00万元（截至目前已实缴出资 840.00

万元），持股比例 70%，对其拥有控制权。 

3、项目建设内容及建设规模 

本项目建设内容为新建饲料厂项目，建设规模为年产 24 万吨饲料，其中年

产小中大饲料 19 万吨，母猪饲料 3.75 万吨，保育饲料 1.25 万吨。该项目用地已

取得不动产权证（湘（2022）东安县不动产权第 0019678 号）。 

4、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7,142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7,025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17

万元。 

5、项目建设工期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 1 年。 

6、预计经济效益 

本项目所得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15.36%，所得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6.37 年

（含建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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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项目审批与环评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东安县发展和改革局备案文件（东发改备[2022]4 号）和永州

市生态环境局环评审批文件（永环东承[2022]5 号）。 

8、实施方式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东安新五丰补充实缴出资 1,960.00 万元，并由东安新五

丰实施本项目。 

（五）湖南新五丰存栏 2.04 万头母猪场项目 

1、项目名称：湖南新五丰存栏 2.04 万头母猪场项目。 

2、实施主体：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3、项目建设内容及建设规模 

本项目由 3 个子项目构成，分别为湖南省晟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母猪繁育项目（以下简称“湖南晟峰项目”）、浏阳兴望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生猪养殖项目（以下简称“浏阳兴望项目”）、湘阴县泰昆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生

态环保养殖示范园项目（以下简称“湘阴泰昆项目”），3 个项目均通过租赁母

猪养殖场开展生猪养殖，共计存栏 2.04 万头母猪。其中湖南晟峰项目母猪养殖

场分两期建设，一期母猪养殖场已交付给公司，二期母猪养殖场正在建设中，

预计下半年交付给公司；浏阳兴望项目和湘阴泰昆项目母猪养殖场均已交付给

公司。 

4、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为 51,993.74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为 43,157.86 万元、建设期利

息 115.90 万元、流动资金 8,719.98 万元。 

5、预计经济效益 

本项目所得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15.47%，所得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8.15 年

（含建设期）。 

6、项目审批与环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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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南省晟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母猪繁育项目已取得衡南县发

展和改革局备案文件（项目编码：2020-430422-03-03-054123）、衡阳市生态环境

局批复文件（衡清环审字[2020]6 号）； 

（2）浏阳兴望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生猪养殖项目已取得浏阳市发展和改

革局备案文件（备案编号：20201146）、长沙市生态环境局环评批复文件（长环

评（浏阳）[2021]77 号）； 

（3）湘阴县泰昆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生态环保养殖示范园项目已取得发展和

改革局备案文件（湘阴发改审[2020]97 号）、岳阳市生态环境局环评审批文件（岳

湘阴环评[2021]22 号）。 

7、实施方式 

本项目由公司实施。 

五、新项目的可行性分析、风险提示 

（一）可行性分析 

1、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相关发展规划 

我国生猪养殖行业长期以散户饲养为主的现状，近年来，国家不断出台生猪

养殖支持政策，鼓励推进生猪养殖的规模化、集约化和标准化。我国农业资源有

限，推动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保障质量安全，提升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转变

农业发展方式。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生猪养殖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也是行业

发展的大势所趋。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生猪养殖规模，增加

仔猪出栏量，提升公司的规模化养殖水平，加强公司的市场供应能力。 

为保障食品安全，国家有关部门出台《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21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严格落实食品

安全监管责任，推动食品安全风险管理能力，提升全产业链食品安全的保障水平。

2021 年 7 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

意见》，提出要支持建设畜禽种质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完善畜禽良种

繁育体系，提高生猪核心种源生产性能和自主供种能力；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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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支持养殖大市、养殖大县、大型龙头企业发展，打造畜牧业优势产业集群；

稳步提升现代畜禽屠宰加工与冷链配送能力。上述相关政策为本次募投项目的实

施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2、利用公司生猪产业一体化建设充分发挥协同效应 

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能够充分利用公司生猪产业一体化建设的协同效应，在

提高公司规模化养殖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生猪屠宰加工水平，降低公司饲

料生产及物流运输成本，利用公司在生猪养殖的传统优势充分吸收消化新增饲料、

屠宰和养殖产能，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3、肉类产品下游市场广阔，高质量产品需求提升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人民饮食结

构方面发生了较大变化，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消费结构，正逐步向植物性与动物

性并重方向发展。农村城镇化后，农民生活已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生活逐步

向改善型消费转变，对食品消费需求从量的需求转变到质的要求。近年来，我国

生猪存栏量、出栏量和猪肉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位，猪肉占肉类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始终是肉类供给的主体。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于安全、营养、方

便、风味肉制品的需求将不断增加，为肉类生产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

间。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事件多有发生，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也直接影

响到肉类加工企业的声誉和形象。肉类产业链条长，农户分散式的生产方式是制

约肉类食品安全的重要因素。随着居民对高质量产品需求的日益提升，加强生猪

产业一体化建设，严格把控饲料产品的来源和质量，从源头上改善肉类食品的安

全、卫生和质量水平显得愈发重要，下游市场的广阔需求为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

提供了市场保障。 

（二）项目风险提示 

1、政策风险 

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国家出台疫情防控系列政策。其中调运限制等政策在

有效防控非洲猪瘟疫情的同时，将对生猪企业的出栏销售和规模扩张带来一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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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生猪饲养过程中会产生猪粪及用于各类猪舍清洁消毒与冲洗栏舍粪便排出的

废水等。目前项目已按要求采取了相应的环保方案及措施，相关排放符合国家现

有的规定和标准。但随着国家及地方政府对环保要求的逐步提高，使得项目将支

付更高的环保投入及运行费用，将提高公司经营成本。 

2、原材料及生猪价格波动风险 

生猪养殖的成本中，饲料成本占养殖总成本的比重最大。玉米、豆粕为饲料

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上述主要原材料的价格波动对项目养殖成本的影响较大。同

时，生猪养殖为项目的主营业务，生猪价格出现快速下跌或大幅波动等情形，将

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3、生猪疾病疫情的风险 

生猪在规模养殖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一般将导致 10%左右的死亡，即全程

成活率一般为 90%左右。公司需防范并控制的生猪疾病风险主要分两类，一是自

有猪场在养殖过程中或在运输过程中生猪发生疾病给公司带来的风险；二是生猪

养殖行业爆发大规模疫病或出现安全事件给公司带来的风险。特别是 2018 年 8

月以来爆发的非洲猪瘟疫情对生猪养殖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猪场防疫、生

猪调运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公司具有完善的疫病防控体系和能力，但若

公司周边地区或自身疫病发生频繁，或者公司疫病防控体系执行不力，公司将面

临生猪发生疫病所引致产量下降、扩张速度不及预期、盈利下降、甚至亏损的风

险。由于生猪疾病的复杂化、严重化，对养殖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公司面临较大

的防疫压力。 

4、租赁养殖场的相关风险 

本次募投项目部分通过租赁养猪场的方式开展生猪养殖，公司租赁猪场时均

与出租方签署了长期租赁协议，并就租赁经营的稳定性、所租赁猪场的合规性约

定了保护性条款，较长的租赁期及保护条款确保了公司租赁经营的稳定性和合规

性。但如果未来出租方不能严格履约，或因猪场合规性出现瑕疵，将可能导致公

司不能继续经营原猪场，需重新寻找租赁符合养殖条件的养殖场，导致养殖中断、

养殖成本增加，进而可能对公司生产的稳定性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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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涉及关联交易，《关

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

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公司基于自身业务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必要

调整，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未来经营发展需要。

公司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论证，并已履行了必要的

审议和决策程序，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

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有利于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八、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公司基于自身业务发展需要而进行

的必要调整，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未来经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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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公司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论证，并已履行了

必要的审议和决策程序，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

议通过，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除尚需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外，已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同意湖南

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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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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